
澎湖縣政府公共車船管理處 
交通船座椅一次性枕巾廣告出租管理 

 

一、 澎湖縣政府公共車船管理處(以下簡稱本處)為提供交通船座椅一次

性枕巾作商業性及公益性廣告，廣告收入全部繳庫，作為營業收入，

以提高服務品質及服務績效。 

 

二、 承租對象為法定機關、團體、事業機構或個人。 

 

三、廣告設置收費：以本處出租收費計收(不含製作費)，併訂定合約。 

                可採預訂廣告期間及繳費方式。 

                  廣告以每一座位為一單位，以月為一檔期（廣告出租

日起至次月同日之前一日止;如111年5月16日至6月15

日）收費以一檔期為單位，每檔期一座位(單位)廣告

收取費用新臺幣10元整。 

本廣告申請租用每次最高以3個月為限，期滿若須繼

續租用，得於1個月前提出申請續約;倘租用同一時段

有2家以上提出申請，以續約者優先，否則即以提出

申請先後順序排定之(先申請者優先)。 

                  一次租用一或二個月，每月全額收費，不予優惠;一

次租用三個月者，每月九折優惠。 

 

四、交通船座椅一次性枕巾廣告懸置期間，可隨時與本處洽商，其廣告費

不含枕巾製作(請自覓廠商製作，交由本處每天替換)，枕巾若有破

損、髒污，本處可隨時負責替換。 

 

五、交通船座椅一次性枕巾廣告以刊登商業性或社會公益性廣告為限，廣

告物之文圖不得有下列情事： 

 (一)妨害善良風俗者。 

  (二)歪曲事實或虛偽宣傳者。 

  (三)廣告菸品酒類者。 



  (四)與競選有關之宣傳廣告。 

   (五)其他違反法令規定者。 

 

 六、交通船座椅一次性枕巾廣告黏裝位置，按各座椅頭枕位置黏裝，每日

替換，承租期滿，本處將於隔日將廣告物(枕巾)卸下，承租商不得異

議。 

 

 七、交通船座椅一次性枕巾廣告採用不織布布料製作，併每日依照規定位

置黏裝，船舶返航船艙清潔時更換，遇有枕巾損壞或髒汙，立即更換，

以保持整潔美觀。 

 

 八、廣告內容由枕巾製作承包商先送請本處審核可後，方可設置，設置廣

告時，不得影響交通船正常營運及損壞座椅。 

 

 九、已設置廣告之船舶：本處將不定期查察，以維安全美觀。廣告租用期

間，因船舶歲修時，則按歲修天數延長租用日期。若因二船調派、不

可抗力因素造成停航或不可歸咎本處責任導致租用期間船舶無法航

行時，本處則不延長租用日期或其他賠償。  

 

 十、本管理經簽奉核准後公布實施。 


